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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北传媒学院教务处（通知） 

河传教〔2016〕6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6 届毕业生教务工作安排 

各学院、部： 

为了保证 2016 届毕业生按时毕业，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及学校相关规

定，现就 2016 届毕业生主要教学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具体安排 

（一）2015 年 11 月 30 日前，各学院根据学校的关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毕

业实习的相关文件精神，制定各学院 2016 届毕业生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毕业实

习工作计划，上报教务处。 

（二）2015 年 12 月 18 日前各学院将《毕业设计（论文）课题一览表》（纸

质版和电子版）、选题评估报告和《指导教师分工一览表》（电子版）上报教务

处。并领取毕业生需填的相关表格（《毕业资格审查表》、《实习记录本》、《实习

鉴定表》、《离校手续单》、《学籍表》）。 

（三）2016 年 4 月 9 日安排毕业生一次性清考。 

（四）2015-2016 学年第二学期重修的毕业生，重修考试安排在第九周。 

（五）2016 年 4 月教务处组织进行毕业设计（论文）中期检查，5 月组织

进行后期检查。 

（六）2016 年 5 月 13 日前各学院要完成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答辩工作，完成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、毕业实习等成绩的登统工作。 

（七）2016 年 5 月 20 日前各学院将毕业资格、学位授予资格初审结果上报

教务处。 

（八）2016 年 5 月 23 日---27 日教务处根据各学院的初审结果，完成毕业

资格、学位授予资格复审，并将结果上报校学位委员会。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定

于 6 月 1 日召开全体会议。 

（九）2016 年 6 月 2 日---8 日完成毕业证、学位证制证，成绩单打印盖章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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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毕业资格审查表》、《学位资格审查表》盖章等工作。 

（十）2016 年 6 月 13、14 日各学院交回所填表格，领取毕业证、学位证。 

（十一）2016 年 6 月 16 日毕业典礼。 

二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学院相关领导要组织管理人员认真、深入的学习教学管理规章制

度，特别是与学生毕业、学位资格密切相关的规定和要求，管理者要做到心中

有数。 

要切实做好毕业资格审查、学位审查工作，要做好 2016 届毕业生最后的学

业安排指导工作。 

（二）关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 

1、各学院要成立毕业设计（论文）工作领导小组，指导本学院的毕业设计

（论文）工作，并按相关规定进行监控检查，保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的质量。 

2、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要按时上交，否则视为无成绩，不能获得毕业证。

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由各学院负责，并追究责任人的责任。 

3、关于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相关表格和详细要求另行通知。 

（三）关于毕业实习 

1、各学院要成立毕业实习工作领导小组，根据学校和各学院的相关规定，

做好毕业实习动员与安排。 

2、关于毕业实习的相关表格随后下发。 

（四）关于毕业资格、学位授予资格审核 

1、各学院根据学校学籍管理有关文件和学位授予的有关规定，分别对每个

学生的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进行逐个审查。 

2、学校复核工作由教务处负责，不再安排辅导员到教务处逐个复核，复核

过程中如发现与各学院初审结果不一致的，需各学院调查核实并说明情况，发

现弄虚作假的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（五）请各单位严格按通知要求执行，不可拖延，以免影响整个学校毕业

生毕业工作的顺利完成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处             

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 


